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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12             证券简称：赛伍技术             公告编号：2023-065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太阳能光转胶膜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框架协议主要建设内容：太阳能光转胶膜建设项目。项目分为三期，具体

建设进度由公司根据项目产品市场需求情况、前期项目投资达产进度以及公司资金状况

等择机推进，其中项目一期为年产 6GW太阳能光转胶膜项目（以下简称“一期项目”），

一期项目总投资金额经初步测算约 5 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入为准）。

以上项目具体的投资金额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批结果为准。 

 本次投资框架协议规划的二期项目和三期项目将结合一期项目实施情况和光伏

市场需求等情况另行协商确定启动时间，一期、二期、三期项目的后续实施需经政府有

权机关及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需）批准后方可执行，具体实施时间和建设周期存

在不确定性。 

 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市场环境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

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鉴于本项目投资建设将会增加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

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光伏行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如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发生重大技术变革、产品价

格大幅波动等，可能导致项目收益不及预期。 

 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23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影响，对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的影响视项目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与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开区管委会”，甲方）签订《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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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光转胶膜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现将本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

下。 

一、投资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1.甲方名称：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乙方名称：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6770234824 

法定代表人：吴小平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经开区管委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1.签订时间：2023年 10月 31日 

2.签订地点：安徽省宣城市 

3.签订方式：书面形式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以及尚待满足的条件 

本协议为各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尚需在本项目实施前，根据具体投资金额提交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批。 

二、投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内容 

本次拟投资项目为年产 50GW太阳能光转胶膜及其他先进光伏电池封装材料项目。

项目采取分期建设，具体建设进度由公司根据项目产品市场需求情况、前期项目投资达

产进度以及公司资金状况等择机推进。 

2.投资测算 

项目一期总投资金额经初步测算约 5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入为

准），具体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批的金额为准。 

3.实施主体：公司新设控股的独立法人企业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简称“项目公司”）。 

4.建设周期 

一期项目建设期为乙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且取得建设施工等全

部许可程序之日起算 24个月，建设期到期日为单期项目建成投产日。 

（二）项目建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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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弋江大道与乐义岗路西北角(具体出让土地的用地

性质、面积、位置以正式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为准)。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237亩，分期

开发建设，其中一期占地面积约 42.6亩。 

（三）各方的主要义务 

甲方主要义务： 

1.甲方负责对项目宗地按“标准地”要求，提供土地、水、电、气等要素保障，并

负责满足项目公司生产排污需求，项目投产日前配套双杆双回路供电保证乙方稳定生产。 

2.甲方积极协助项目公司及时办理供电、供水、天然气等基础设施申报及完成能评、

环评相关工作。 

3.甲方负责协助项目公司申报国家、省、市以及经开区现行出台的各项涉企扶持政

策。 

乙方主要义务： 

1.项目公司提交的项目申报书（或项目建议书）必须真实有效，如申报材料失真而

致相关部门审批文件需变更或失效的，其损失由乙方负责。 

2.项目公司建设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及环保、能耗双控要求，正式生产

前须通过环保、节能验收审查。 

3.项目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证照，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依法经营、

安全生产。 

（四）争议处理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依法将争

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乙方（上市公司）董事会与股

东大会关于本项目投资审批决议后生效（可根据投资规模分期提交决策、公示流程，分

期生效后分别实施）。 

三、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光伏行业正经历 P 型电池向 N 型电池的技术升级迭代。N 型技术路线中，异质结

技术路线具有高效率、高可靠性、可双面发电、低温工艺制程、薄硅片应用、温度特性

好、无 PID 效应等优点，还能与钙钛矿结合做成叠层电池组件，理论转换效率高。目

前，异质结电池、组件获得了市场认可，已实现批量出货，下游需求逐渐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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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有利于公司享受宣城市异质结光伏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

效益，满足太阳能光转胶膜潜在的市场需求，巩固和扩大公司太阳能光转胶膜技术和产

品优势，持续引领行业技术创新，增加太阳能光转胶膜出货量，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本项目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产生影响，对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视项目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以上投资框架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

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 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框架协议规划的二期项目和三期项目将结合一期项目实施情况和光伏

市场需求等情况另行协商确定启动时间，一期、二期、三期项目的后续实施需经政府有

权机关及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需）批准后方可执行，具体实施时间和建设周期存

在不确定性； 

2、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市场环境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

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3、鉴于本项目投资建设将会增加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

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4、光伏行业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如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发生重大技术变革、产品价

格大幅波动等，可能导致项目收益不及预期。 

 

特此公告。 

 

苏州赛伍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1日 

 


